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龙浩 张以尊

“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
意见》，担起法律监督新使命 ，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助力法治政府建设……”8 月
26 日，吉首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
平安在院务会上强调。

今年来， 该院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
能，坚持“小案精办”，推进行政检察与行
政执法有效衔接，力促双赢多赢共赢，为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
截至目前，共受理各类行政检察案件 29
件， 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29 件，其
中就加强对涉政府工程的法律监督发出
检察建议 6 件， 行政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采纳率 100%，相关工作处于全州第一方
阵。

执行问题解决了
“推动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无缝对

接，在破解行政处罚决定申请执行难、引
导企业合法经营和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等
方面实现‘多赢’。 ”吉首市检察院启明工
作室负责人、 第四检察部主任李启明阐
释其工作理念。

今年 4 月底，启明工作室接到线索，
称湘西某公司因生产的酒不符合食品安
全规定，被依法罚款 3 万元，但该公司迟

迟未缴纳罚款。2020 年 6 月，市场监督管
理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公司无可
供执行财产，执行程序被迫终结。

眼看上述公司逍遥法外， 吉首市检
察院果断出击。 经调查，发现该公司实有
股东 8 名， 注册资本 500 万元却无实缴
资金。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足额出资的
8 名股东依法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责
任。

6 月 7 日，吉首市检察院依法向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 对此类案件
开展统一排查。 随后，市监部门向法院重
新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并及时开展排
查。 8 月 13 日，法院依法作出执行裁定，
追加 8 名股东为被执行人， 并在认缴出
资范围内承担责任，逾期未履行，法院将

强制执行。

扰民噪音不见了
“机器连夜施工 ，声音太大了 ，这附

近还有学校，严重影响孩子们学习。 ”今
年 3 月下旬， 有群众反映吉首市一中双
塘校区附近某建设工程项目部为赶工程
进度，动用重型机械连夜循环施工，轰鸣
的机器声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和周边居民
生活。

接到举报后， 启明工作室迅速启动
监督程序，开展噪音污染治理执法监督，
与州生态环境局吉首分局赴现场调查 、
查阅相关报批资料， 查实该项目部未到
有关部门办理超时施工申请及备案 ，存
在夜间实施桩机挖桩作业、通宵施工、噪

声防治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随后，在检察
人员的现场监督下， 职能部门责令该工
程项目负责人立即停止违法施工行为 ，
禁止夜间赶时施工， 及时到相关部门办
理超时施工申请，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
做好告知工作和相关降噪隔音措施。

数日后，再次来施工现场，检察人员
发现该项目所在路段警示牌上张贴了施
工时间告示， 周边群众也表示夜间施工
情况得到治理 ， 噪音污染状况明显好
转。

土地保护监督力度加大了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上， 吉首

市检察院以落实《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契
机，探索将法律监督关口前移，加强对土
地执法领域法律监督工作， 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是事关民生的
好事，但项目执行要依法依规。 ”今年 4
月 29 日， 检察人员来到吉首市某水厂，
在监督自然资源局执法时向水厂负责人
强调。

水厂虽是利民工程， 但在规划用地
审批程序上存在申报不及时等问题。 为
厘清各部门职责， 确保依法建设，5 月 9
日， 吉首市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 督导建设单位依法开展
项目建设。

在执法办案同时， 启明工作室着力
做好以案释法工作，结合长江 10 年禁捕
等法规政策的出台，运用“以案释法+动
漫讲解+联合录制”的形式，与自然资源、
环境保护、 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联合推
出《启明执法：禁捕退捕 保护母亲河》等
视频， 得到了行政执法机关和人民群众
的认可和点赞 ，产生了 “1+1＞2”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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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训词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长沙公安全面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筑牢政治忠诚 锻造铁军劲旅
持续深化政治建警。 长沙市公安局

先后举办 8 期政治轮训暨 “初心讲堂”，
13.8 万余人次参加学习； 开展 4 次党史
专题学习， 召开全局性警示教育大会 5
场，广大民警政治忠诚进一步筑牢，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突出典型引领示范。 市局充分发挥
英模典型的激励作用， 组织开展长沙公
安 英模 事 迹 报告 会 、 “共 和 国 不 会 忘
记———因公牺牲、伤残民警纪实摄影展”

“公安英模群像展”等形式多样的学习宣
传活动，营造学习英模、崇尚英模、争当
英模的良好风尚。一年来，长沙公安先后
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局 44 个单位
和集体 、72 人次荣获国家级荣誉 ，96 个
单位和集体、237 人次荣获省级荣誉。

扎实推进教育整顿。 市局纵深推进
队伍教育整顿，创新推出学习教育“十大
举措”、查纠整改 “十大举措 ”和“十大纪
律”，整治了一批顽瘴痼疾 ，清除了一批
害群之马，工作成绩得到中央督导组、省
指导组充分肯定。

立足主责主业 展现担当作为
坚持稳定为先，担当安保维稳主责。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平安
一号”行动 ，坚持最强使命担当 、最严措
施部署、最实作风要求，夺取了大庆安保
全面胜利。在新一轮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长沙公安充分利用公安机关的专业优
势，高效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全力抓好重
点部位管控，严打涉疫违法犯罪，为疫情
防控贡献了公安力量。

坚持打击开路，抓实侦破打击主业。
长沙公安将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电诈、盗抢 、黄赌等案件 ，切实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破获现
行案件数同比增长 80.03%， 破案率同比
上升 14.96 个百分点，现行命案、八类恶
性案件全破。 侦破部督、 省督目标案件
118 起，打掉涉黑组织 3 个、涉恶犯罪集
团 10 个 ， 破获电诈案件数量同比上升
252.48%，止付金额 18.9 亿元。

坚持防范为本，当好风险防控主力。
坚持 “显性用警 ”，依托全市 41 个 “星城
快警 ”平台等警力 ，在 主 城区 增 设 168
个武装执勤点 ， 部署 260 台铁骑巡防，
切实做好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 在全国
率先推行地铁 “车巡警务 ”，实现突发事
件“秒级响应”。 推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落实“十个一律 ”和 “五个百分百 ”，率先
全省提前完成校园安全建设 3 年行动任
务。

践行初心使命 谱写为民新篇
深入推进法治公安建设。 持续深化

执法责任体系改革，全力坚守执法底线，
全面提升执法质量，全程加强执法监督。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公诉率、行政案
件办结率、顽瘴痼疾整改率、绝对不捕不

诉率等法治公安建设“四项指标”名列全
省第一， 重大执法过错连续 5 年 “零发
生”。

积极为群众办实事。 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和 “服务 ‘三高四新 ’、建设
平安湖南”“两打两服”等主题实践活动。
上半年， 全市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共
走访企业 2289 次 ， 收集企业需求 2080
条，帮助企业办理实事 1706 件。 深化公
安便民利民服务举措 ，从群众、企业 “急
难愁盼”的问题出发，面向社会推出 137
项便民利民新措施。 全面开展 “四联四
访”活动，为群众办理实事 1.14 万件。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长沙公安严厉
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侵害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年以来，侦
办侵吞企业资产案件 86 件 ， 刑事拘留
150 人。 制定并发布《长沙市公安局优化
营商环境八条举措》，营造更佳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助推长沙高质量发展。

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 将服务窗
口前移到市民家中和手上，实现 48 项人
口与出入境业务网上全流程办理。 规范
优化 “122”接处警 、车辆上牌 、驾考报名
等流程，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注重小案精办 做实行政检察工作
吉首市检察院推进行政检察工作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局面

吉首市检察院启明工作室负责人、第四检察部主任李启明（右一）现场监督职能部门执法。
余思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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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 正值习近平总书记
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一周年。 一年来，长沙公安把学习贯
彻重要训词精神转化为生动实践 ，
始终冲锋在战疫情、 防风险、 保安
全、护稳定的第一线，有力维护了全
市社会政治大局持续稳定。


